
湖南省气象部门 2026 年度事业单位
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公告（第一轮 校园招聘）

（第 2602 号）

根据安排，湖南省气象部门将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、成都信

息工程大学开展 2026 年度气象类专业应届毕业生校园现场招聘，

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招聘岗位需求

本次招聘的岗位及需求见《湖南省气象部门 2026 年度校园招

聘岗位需求表》（附件 1-1、附件 1-2）。

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场次考试结束后，未确定拟考察人员的岗

位，将继续在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场次进行招聘。

二、招聘对象和条件

本科及以上 2026 年应届毕业生。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、持

有毕业生就业协议且在择业期内（国家规定择业期为两年）未落

实工作单位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可按应届毕业生对待。其余条件见

第 2601 号公告。

三、报名

1.报名方式。本次招聘采用网上报名和现场报名相结合的方

式报名。

网上报名：报名时间为 2025 年 10 月 29 日 9:00-11 月 6 日

17:00，报名网站为气象人才招聘网 (http://zp.cmatec.cn)。报

名时需提交加盖院（系）公章的就业推荐表、盖章的成绩单、学

信网的学籍验证报告、《湖南省气象部门公开招聘报名表》（附件 2）、

已取得的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学位证书。非 2026 年毕业的应届



毕业生还应提交手写的《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承诺书》（附件

3-1）。留学归国人员需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

认证资料扫描件与手写的《专业认定审查承诺书》（附件 3-2）。将

以上材料全部整合成一个 PDF 文档作为“教育经历”中“成绩单

附件”上传。

现场报名：11 月 8 日上午 8:30-11:00 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东

苑体育馆 、11 月 10 日上午 8:30-11:00 在成都信息工程大学航空

港校区体育馆进行现场报名。报名时需携带的资料清单如下：

（1）本人身份证原件（如身份证遗失，只能凭临时身份证或

派出所提供的在照片上盖有骑缝章的户籍证明代替）；

（2）《湖南省气象部门公开招聘报名表》（附件 2）原件（应

聘人员承诺处签署正楷姓名，贴免冠照片）；

（3）已取得的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4）加盖院（系）公章的就业推荐表、盖章的成绩单原件及

复印件；

（5）纸质版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；

（6）留学归国人员还需提交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资料原件及

复印件、手写的《专业认定审查承诺书》（附件 3-2）；

（7）其他必要资料（如：非 2026 年毕业的应届毕业生手写

的《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承诺书》（附件 3-1）等）。

已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场次确定为拟考察人员的不得报考成

都信息工程大学场次岗位。

四、资格审查

湖南省气象局将按照有关规定对照岗位招聘条件对应聘人员

进行现场资格审查。

现场报名的同时进行资格审查。网上报名的人员须根据相应



场次的报名时间、地点进行现场资格审查，按照现场报名的资料

清单提供相关材料。资格审查通过后确认为面试人选，发放面试

通知单。资格审查截止时间为现场报名当天上午 12：00，逾期未

参加现场资格审查的人员视为自愿放弃报名。

五、考试

本次现场招聘采取直接面试的方式进行考试，面试成绩即为

综合成绩。

（一）面试时间及地点

时间初步定于 11 月 8 日下午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、11 月 10

日下午在成都信息工程大学进行现场面试，具体面试时间、地点

另行通知。请各位应聘人员保持通讯畅通。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、

面试通知单参加面试。

（二）面试形式

本次考试是为结构化面试。面试成绩设置最低合格分数线为

70 分，分数一样的依次按照面试成绩第 1-5 项各项得分高低确定

排名。

六、公布成绩

面试结束后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场次 11 月 9 日 9:00、成都信

息工程大学场次 11 月 11 日 9：00 公布面试成绩（地点另行通知），

按照各岗位需求数 1:1 确定拟体检考察人员，并组织与用人单位

签订就业意向协议，同时收取学校盖章的纸质就业协议书全份（网

签协议需提供学校证明）。

七、递补及调剂

递补：拟考察人选放弃签约的，可按分数高低依次递补。

调剂：在岗位空缺情况下，用人单位选择调剂的，按学历（博

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生、本科生顺序）、面试分数（由高到低）调



剂。参加了面试但未进入体检考察阶段的应聘人员（面试分数应

不低于 70 分）可按上述原则调剂至所报的平行志愿岗位。

递补及调剂分别在11月9日10:00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场次）、

11 月 11 日 10:00（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场次）开始。未在规定时间

前赶到的，视为放弃递补及调剂。

八、体检、考察

体检参照《公务员录用通用体检标准》执行（其中：岗位性

质为业务类、服务类的应聘者不能有“色盲或色弱”）。凡体检

不合格、按规定复检后仍不合格的，取消聘用资格。体检费用由

考生自理。

对体检合格人员进行考察。考察内容主要包括：思想政治表

现、道德品质、综合素质、学业成绩等，并对其资格条件进行复

查，对其档案进行审核。考察不符合要求的，取消聘用资格。

九、公示

拟聘人员在中国气象局门户网站、气象人才招聘网、湖南省

气象局门户网站公示 7 个工作日。

十、联系方式

联系电话：0731-86919262 15573182102

(工作日上午8:30-12:00 下午14:30-17:30,只接受电话咨询）

湖南省气象局人事处

2025 年 10 月 28 日


